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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海市涉外商事海事临时仲裁推进办法（试⾏）

第⼀条 为积极探索涉外商事海事领域临时仲裁，按照国家部

署，根据《上海市推进国际商事仲裁中⼼建设条例》（以下简称

《条例》）有关规定，结合本市实际，制定本办法。

第⼆条 本办法所称临时仲裁，是指根据《条例》第⼆⼗条第⼀

款规定，在具有涉外因素的商事海事领域，以上海为仲裁地、按照

特定仲裁规则、由特定⼈员进⾏的仲裁活动。

第三条 下列涉外商事海事纠纷可以约定进⾏临时仲裁：

（⼀）上海市注册的企业之间的；

（⼆）上海市浦东新区注册的企业和境内外当事⼈之间的；

（三）境内⾃由贸易试验区注册的企业之间的。

外国或者⾹港特别⾏政区、澳⻔特别⾏政区、台湾地区的企业

之间的商事海事纠纷，以上海为仲裁地进⾏临时仲裁的，适⽤前款

规定。

国家另有规定的，从其规定。

第四条 临时仲裁活动应当遵循诚实信⽤、公正独⽴、意思⾃

治、⾼效经济的原则，不得损害国家主权、安全和发展利益，以及

社会公共利益、第三⽅合法权益，不得违反法律、⾏政法规的强制

性规定。

第五条 当事⼈可以通过下列⽅式选定临时仲裁案件的仲裁

员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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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⼀）从上海仲裁协会公开发布的临时仲裁推荐仲裁员名录中

选定；

（⼆）从本市依法登记的仲裁机构、境外知名仲裁及争议解决

机构设⽴的业务机构（以下简称境外仲裁业务机构）的仲裁员名册

中选定。

当事⼈还可以约定由本市依法登记的仲裁机构、境外仲裁业务

机构或者请求上海仲裁协会协助，指定符合《中华⼈⺠共和国仲裁

法》（以下简称《仲裁法》）规定条件的⼈员担任临时仲裁案件的

仲裁员。

国家另有规定的，从其规定。

第六条 ⽀持上海仲裁协会和全国性、上海市政府⺠政部⻔登

记的⾏业协会、商会根据《中华⼈⺠共和国⺠事诉讼法》《仲裁

法》有关仲裁程序的规定，参考国际通⾏规则，制定并公开发布临

时仲裁规则，供当事⼈约定适⽤。

当事⼈也可以约定适⽤国际通⾏仲裁规则或者约定具体仲裁程

序，但其约定应当能够实施。

第七条 上海仲裁协会和其他有关⾏业协会、商会制定的临时

仲裁规则⼀般包括以下内容：

（⼀）确定上海为仲裁地；

（⼆）对仲裁协议效⼒认定和仲裁案件管辖权异议等⽅⾯的处

理；

（三）仲裁开始、审理和裁决等程序和期限；



— 3 —

（四）仲裁员指定、回避和替换等仲裁庭组成（以下简称组

庭）以及仲裁员利益冲突披露等程序和时限；

（五）保全和其他临时措施；

（六）裁决的作出、形式、效⼒、更正等；

（七）送达或者通讯、语⾔、保密等；

（⼋）仲裁费⽤的构成、标准、交存、分担等；

（九）其他有关规定。

第⼋条 当事⼈可以在合同中订⽴以上海为仲裁地的临时仲裁

条款，也可以以其他书⾯⽅式在纠纷发⽣前或者纠纷发⽣后达成以

上海为仲裁地的临时仲裁协议。

当事⼈可以在临时仲裁条款或协议中约定仲裁语⾔、适⽤法

律、开庭地点和庭审⽅式等。

第九条 ⿎励本市依法登记的仲裁机构、境外仲裁业务机构制

定临时仲裁服务指引，根据当事⼈的约定或者请求，提供以下临时

仲裁服务：

（⼀）协助组庭；

（⼆）仲裁庭秘书服务；

（三）保全等临时措施协助办理；

（四）收取仲裁费⽤预付⾦等案件财务管理服务；

（五）提供开庭室和庭审设施，安排翻译、速记，提供通讯服

务等庭审相关服务；

（六）案卷保存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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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七）其他经当事⼈申请或者仲裁庭认为有必要的，可由仲裁

机构提供的临时仲裁服务。

第⼗条 当事⼈可以直接约定组庭、仲裁庭秘书、庭审服务等事

项，也可以约定由本市依法登记的仲裁机构、境外仲裁业务机构担

任指定机构提供临时仲裁服务。

当事⼈对组庭等事项或者指定机构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

的，可以补充协议；达不成补充协议，或者根据案件适⽤的仲裁规

则仍不能确定组庭等事项的，可以请求上海仲裁协会协助。上海仲

裁协会可以根据案件实际情况，提供协助组庭等服务。

第⼗⼀条 仲裁员应当保持独⽴公正，加强对虚假仲裁的识别

防范，公平合理地处理案件。

仲裁员在被指定时和仲裁程序期间，应当及时向当事⼈和其他

仲裁员披露可能对其公正性和独⽴性造成影响的信息。

仲裁庭应当根据案件适⽤仲裁规则的规定以及案件的具体情

况，采取适当的⽅式和程序，及时作出裁决，避免不必要的延误和

费⽤。

第⼗⼆条 临时仲裁案件的裁决书⼀般应当载明裁决作出的⽇

期，并经仲裁员签名，对裁决持不同意⻅的仲裁员可以签名，也可

以不签名。

第⼗三条 当事⼈应当交纳仲裁费⽤。临时仲裁案件的费⽤⼀

般包括仲裁员报酬、仲裁员办理案件的差旅费和其他合理开⽀，以

及指定机构的服务费⽤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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仲裁员报酬和开⽀的收费标准由当事⼈与仲裁员协商。临时仲

裁案件适⽤的仲裁规则已包含仲裁员报酬和开⽀的收费标准，或者

案件指定机构已有收费标准的，可以按照标准执⾏。

第⼗四条 仲裁庭可以⾃⾏保管临时仲裁案件的案卷材料，也

可以由当事⼈委托约定的指定机构保管案卷材料。

第⼗五条 ⽀持上海仲裁协会开展下列⼯作：

（⼀）加强理论和实务研究，为临时仲裁活动开展提供参考咨

询；

（⼆）制定并推⼴临时仲裁规则和示范条款，发布推荐仲裁员

名录和有关⼯作指引；

（三）在遵循仲裁保密原则的前提下，征集并发布临时仲裁案

件类型、数量等信息，发布经当事⼈同意并作脱敏处理的临时仲裁

案例；

（四）根据当事⼈的请求，提供协助组庭等服务；

（五）开展仲裁员职业道德和业务知识培训，提升识别防范虚

假仲裁的意识和能⼒；

（六）开展宣传交流，引导经营主体选择临时仲裁解决争议。

⽀持上海仲裁协会建⽴健全临时仲裁相关⼯作机制。

⿎励仲裁员申请加⼊上海仲裁协会。

第⼗六条 临时仲裁的仲裁协议效⼒确认、保全措施和仲裁裁

决撤销、仲裁裁决执⾏等司法案件申请，当事⼈可以向本市有管辖

权的⼈⺠法院提出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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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⼗七条 到本市参与临时仲裁程序的仲裁员、当事⼈、代理

⼈、证⼈等外籍⼈员和参加仲裁相关会议、访问、交流等活动的外

籍⼈员，可以申请由指定机构或者上海仲裁协会协助依法办理⼝岸

签证。

⿎励上海仲裁协会和本市依法登记的仲裁机构、境外仲裁业务

机构为适⽤本办法开展的临时仲裁活动提供服务咨询以及场地、设

施等便利。

第⼗⼋条 市司法局负责依法推进和指导本市临时仲裁相关⼯

作。

第⼗九条 本办法⾃ 2024年 8⽉ 1⽇起施⾏。


